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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海丰县东部片区供水提升工程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海丰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海丰县东部片区供水提升工程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

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海丰县东部片区供水提升工程项目位于海丰县可塘

镇长桥村委会长桥村九地山南侧可塘新水厂范围内（地理位

置中心坐标为：E115°26′56″，N22°58′4″），项目主要将供水

规模由一期 3 万吨/日扩建至 6 万吨/日，扩建后供水范围包

括可塘镇、陶河镇、赤坑镇和大湖镇。项目总占地面积 30268.4

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3022.17 平方米，总投资 35000万元，

其中环保投资 350万元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增加 2座絮凝

池，1座平流沉淀池，1座 V型滤池，1座清水池，1座缴费

大厅。其余建筑依托于一期建筑。根据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

论及《关于〈海丰县东部片区供水提升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〉》，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

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、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，从环境保护

角度分析，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、规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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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
二、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你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

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。施

工作业期间应优化工程布设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应尽量控

制作业范围，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档、洒水等防尘措施，尽量

减少建筑扬尘；施工废水经过沉淀处理后充分回用；对高噪

声源施工机械设备应搭建临时声屏障，确保施工场界噪声达

标；加大施工期产生建筑垃圾利用率，开挖土石方应充分用

于回填，多余的建筑垃圾按环卫部门的要求及时清运至指定

地点堆放，不得随意倾倒。

（二）项目运营期絮凝沉淀池产生的排泥水和滤池冲洗

废水经“调节池+污泥浓缩池”处理后，上清液回用作为原水重

新进入生产线，不外排。生活污水近期在无排污管网接纳的

情况下应经处理达到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（GB5084-2005）

旱作标准后用于周边绿化浇灌；远期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

市政污水管网后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。

（三）项目方应做好固定设备隔音降噪等措施，合理布

设机械设备，对产生的机械噪声的设落实隔声减振等措施，

确保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的要求。

（四）落实各类固体废物贮存、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

施。项目危废暂存场所应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

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其 2013 修改单要求进行设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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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泥水和反冲洗水经沉淀后产生的污泥通过收集后送至其

他单位进行综合利用；项目使用的化学品原料包装袋及废盐

酸罐等危险废物暂存在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

置；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，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。

加强对取水、净水、输水、蓄水和配水等设施的全面管理，

建立行之有效的放水、清洗、消毒和检修等制度及操作规程，

针对项目特点制定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保证供水质量。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

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

同时”制度。

四、项目在启动生产设施前或实际排污之前，应根据《固

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规定办理排污许可手续。

项目涉及其它行政许可事项的，应按照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

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投入运营。

五、项目竣工后，须按规定落实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工作，经验收合格方可运营。

六、以上批复仅限《报告表》中确定的内容，如建设项

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

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重新报批建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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